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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大樓

跟進兩個前市政局 尚在籌劃階段的基本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主席

鄧兆棠議員

鄧議員︰

兩個前臨時市政局

尚在籌劃階段的基 本工程計劃的撥款事宜

四 月 九日 來 函 收悉 。 信中 提 及 上述 小 組委 員 會 對兩 個 前臨 時 市 政

局 (下 稱 「 前 臨 市 局 」 )1 69 個 尚 在 籌 劃 階 段 的 基 本 工 程 計 劃 的 撥 款 機

制，表示關注。

議 員 認為 ， 前 臨市 局 的工 程 計 劃不 應 拖延 ， 同 時不 應 讓以 往 在 設

計 和 地 區 諮 詢 方 面 所 做 的 工 夫 白 費 ， 我 們 對 此 完 全 了 解 ， 也 表 贊 同 。

社 區 建 設 、 推 廣 康 體 活 動 和 環 境 生 ， 仍 是 政 府 優 先 處 理 的 範 疇 。 因

此 ， 如 確 立 有 充 分 理 由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計 劃 ， 並 獲 有 關 決 策 局 接 納 ， 而

當 局 亦 已 議 定 工 程 計 劃 的 範 圍 及 證 實 可 行 ， 則 在 適 當 時 間 進 行 這 些 工

程 計 劃 ， 對 社 會 各 界 (包 括 政 府 )均 有 好 處 。 此 外 ， 有 部 分 工 程 項 目 已

進 行 了 策 劃 工 作 ， 為 免 工 作 前 功 盡 棄 ， 庫 務 局 亦 準 備 彈 性 審 理 前 臨 市

局工程計劃的工程 設計綱要和初步工程可行性研究。

到目前為止的承擔 額

在 闡 述以 上 各 點之 前 ，我 想 扼 要重 述 政府 在 兩 個前 臨 市局 解 散 後

的 財 政 承 擔 。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年 底 已 批 准 撥 款 5 4 億 元 ， 以

資助兩個前臨市局 已承擔合約責任的 1 49 個 基本工程計劃和 3  0 0 0 多

個 小 型 項 目 。 政 府 亦 已 承 諾 為 另 外 12 個 在 當 時 兩 個 臨 市 局 已 給 予 撥

款 批 准 但 未 有 承 擔 合 約 責 任 的 工 程 計 劃 ， 預 留 約 2 4 億 元 。到目 前 為

止，在這 12 個工 程計劃中，有九個已提升為甲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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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工程計劃的資 源分配

餘下 16 9 個工程計 劃的籌劃進度情況相差很大，即使在正常情況

下 ， 它 們 也 需 分 階 段 在 一 段 較 長 的 期 間 進 行 。 正 如 我 們 在 一 九 九 九 年

十 二 月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所 解 釋 ， 這 些 工 程 計 劃 的撥 款 ， 仍 須 透 過 政 府 內

部 的 資 源 分 配 機 制 批 撥 。 換 言 之 ， 所 有 管 制 人 員 在 要 求 政 府 為 每 個 工

程計劃預留款項之 前 ，均須完成下述各項程序︰

(a) 確立或 肯定 每個 尚 在 籌 劃階 段的 工程 計劃的 理 據 ， 包括成本

效益；

(b) 議定工程計劃的範 圍 ；以及

(c) 肯定有關工程計劃 的 技術可行性。

我 認 為 以 上 程 序 應 盡 量 簡 化 ， 但 不 贊 成 將 這 些 必 要 步 驟 全 部 免

除 。 身 為 公 帑 的 監 管 人 ， 議 員 會 明 白 我 們 必 須 在 工 程 範 圍 及 技 術 可 行

性 完 全 確 定 後 ， 才 預 留 撥 款 。 我 亦 不 認 為 設 立 獨 立 撥 款 可 節 省 處 理 這

些 工 程 計 劃 的 時 間 。 不 論 撥 款 來 自 何 處 ， 管 制 人 員 也 須 完 成 所 有 基 本

程序，並遵守政府 整體資源分配機制 的規定。

我在 一九 九九 年年 底曾建 議免 除  “有 關工程 設計 綱要 及工 程可 行

性 研 究 的 一 般 先 決 條 件 ”。 當時 我 心 目 中 的  “特 別安 排 ”， 一 方 面是 修

訂 及 補 充 以 前 已 完 成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取 代 初 步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，

主 要 是 為 了 避 免 有 些 工 作 不 必 要 地 重 複 ； 另 一 方 面 是 簡 化 工 程 設 計 綱

要 及 初 步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格 式 ， 這 特 別 適 用 於 簡 單 而 頗 為 標 準 的 設

施。各有關部門都 已知道庫務局在這方面的要求。

我 們 知悉 小 組 委員 會 對前 臨 市 局多 個 工程 計 劃 的意 見 。政 府 會 充

分 考 慮 立 法 會 及 其 他 有 關 方 面 的 意 見 ， 並 按 公 平 及 客 觀 的 準 則 ， 以 釐

定前臨市局各個工 程計劃的優先次序及 撥款安排。

庫務局局長俞宗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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